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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演講廳 

主    席：許校長泰文                    紀錄：莊麗珍、楊薇馨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長報告： 

一、依據本校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四、五、六點規定，於 110 年 3 月 31 日召開本校

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會議紀錄（詳如附件一，第  4 頁）請參閱。 

二、 依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計劃及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決議，預定三年投入金額約 1 億元，核

算每月可投入金額上限約為 270 萬元，擬暫依下列配置比例及投資標的，於每月中旬

(11-20 日)採定期定額方式買進，之後再依狀況調整： 

投資標的 資金比例 投入金額 

0050 台灣 50 30% 800,000 

0056 高股息 30% 800,000 

00850 台灣永續 30% 800,000 

00635U 元大 S&P 黃金 5% 130,000 

00679B 元大美債 20 年 5% 130,000 

合       計 100% 2,660,000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制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6條規定，學校應就年度

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

載明下列事項：  

(一 )  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包括投資效益 )。  

(二 )  財務變化情形。  

(三 )  檢討及改進。  

(四 )  其他事項。  

二、  前項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會議審議，並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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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通過後，於每年 6月 30日前，將前 1年度之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  

三、  另依本校稽核意見「本報告書前另增加提送校務發展會審議之程序，並非

法令規定必要之程序，建議考量其必要性避免影響學校行政效率與增加

人員負擔」。爰本校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比照財務規劃報告書，免提送校

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四、  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草案 )（詳如附

件二，第  6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獎勵學術研究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鼓勵專案研究人員發表論文，提升本校研發產能及本校教師將論文

(SCI及 SSCI)發表於該領域的國際期刊排序百分比 (JCR資料庫 )前 30%，以

提升本校競爭力及世界大學排名，經研發處處內研議後，擬修正本辦法。  

二、  擬修改本辦法第一條新增專案研究人員及第五條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中領域的排序百分比前 10%(含 )獎勵點數由 3點提升至 5點、排序百分比在

10%至 30% (含 ) 獎勵點數由 2點提升至 3點。  

三、  承上說明，以 108學年度學術獎勵為例，期刊論文獎勵點數預計由 480點提

升至 587點，增加 107點。以每一點獎勵點數之獎勵金 5,000元計算預計增

加 53萬 5,000元，詳如下表：  

 

（備註 :108年度本校AHCI無教學研究人員申請相關期刊獎勵）  

四、  本修正內容業於 109年 12月 1日本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術獎勵委

員會議及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三，第  35 頁）。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三～一，第 40 頁）。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人員論文發表補助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鼓勵專案研究人員發表論文，提升本校研發產能及本校教師將論文

(SCI、 SSCI及AHCI)發表於該領域的國際期刊排序百分比 (JCR資料庫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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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提升本校競爭力及世界大學排名，經研發處處內研議後，擬修正

本辦法第一條新增專案研究人員、第二條論文發表補助範圍及第四條第

二款以學術期刊論文發表領域排序百分比核定補助金額。  

二、  本修正內容業於 109年 12月 1日本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術獎勵委

員會議及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四，第  43 頁）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四～一，第 47 頁）。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部分條文，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依據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追蹤評鑑委員建議辦理。  

二、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五，第  49 頁）。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五～一，第 55 頁）。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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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投資管理小組 110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聯絡人及電話：楊淑蓉（分機 2106） 

時間：11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張副校長室   

主席：張副校長志清                          紀錄：楊淑蓉 

出席人員：顧總務長承宇、張主任琍雲 

列席人員：楊組長淑蓉 

壹、 主席報告：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已請第一銀行及凱基證券提供報酬穩定及風險相對較低之投資標的供參(詳如附件一)。 

二、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計劃已於 109 年 3 月 11 日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詳如

附件二)。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本校擬投資之商品，請討論。 

說明：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計畫業經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定，預

計分三年投資約 1 億元，買進下列標的，其投資金額及配置比例，請討論。 

(一) 國內(約 70%)： 

0050 台灣 50 

0056 高股息 

00850 台灣永續 

(二) 國外(約 30%)： 

美國公債 ETF 

黃金 ETF 

決議： 

一、 依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計劃預定，三年投入金額約 1 億元，核算每月可投入金額上限約

為 270 萬元，擬暫依下列配置比例及投資標的，於每月中旬(11-20 日)採定期定額方式

買進，之後再依狀況調整： 

投資標的 資金比例 投入金額 

0050 台灣 50 30% 800,000 

0056 高股息 30% 800,000 

00850 台灣永續 3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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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5U 元大 S&P 黃金 5% 130,000 

00679B 元大美債 20 年 5% 130,000 

合       計 100% 2,660,000 

二、 另經洽多家券商，表示願意提供之交易條件如下： 

 

經評估後以第一金證券之手續費相對較為優惠，擬奉核後於第一金證券進行後續 ETF

交易事宜。 

  

國內ETF 國外VT 國內ETF 國外VT

第一金證券 0.04%

1.美股ETF手續費

0.2%(買賣皆有，券商)

2.交易稅0.00221%(美

政府)

3.股利所得稅30%(美

政府)

V

X
(需當天下單

，隔天才可

確定是否成

交)

X

凱基證券
0.1425%

1元(110年方案)
0.90% V V X

元大證券
0.1425%(5折)

0.07125%
0.30% V X X

手續費(ETF) 定期定額(ETF)
自動停利贖

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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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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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獎勵學術研究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目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普遍獎勵本校研究卓著之

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案研

究人員或具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申請資格之編制內專任

人員(以下簡稱教學研究人

員)，依教育部所訂『國立大

學校院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

費使用要點』，訂定本辦法。 

為普遍獎勵本校研究卓著之

專任教師、專案教師、或具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

之編制內專任人 ) ，依教育

部所訂『國立大學校院推動

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使用要

點』，訂定本辦法。 

鼓勵專案研究人員

發表論文，提升本

校研發產能。 

第五條 第五條 獎勵金額： 

一、凡通過本辦法審查者，每

篇依下列方式發給獎勵金。 

（一）發表於第二條第一款

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

該領域的排序百分比(JCR資

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

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排 序 前

10%(含)，每篇獲 35 點。排

序在 10%至 30% (含)，或屬

生命科學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 3（含）以上、屬自

然科學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 2（含）以上及非屬

於以上二者之 SCI 期刊（含

工程及管理專業）為 1.5（含）

以上者，每篇獲 23 點。其餘

每篇獲 1 點；Science、Nature

或 SCI期刊 Impact Factor 為

20（含）以上者，獲新台幣 30

萬元獎勵金。 

（二）發表於第二條第二款

及第三款著作者，獎勵金依

該期刊於該領域的排序百分

比(JCR 資料庫)來獎勵。學術

期刊論文發表於該領域的影

響係數(Impact Factor) 排序

前 10%(含)，每篇獲 35 點。

排序在 10%至 20% (含)，每

篇獲 4 點，20%至 30%(含 )

第五條 獎勵金額： 

一、凡通過本辦法審查者，每

篇依下列方式發給獎勵金。 

（一）發表於第二條第一款

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

該領域的排序百分比(JCR 資

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

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排 序 前

10%(含)，每篇獲 3 點。排序

在 10%至 30% (含)，或屬生

命科學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 3（含）以上、屬自

然科學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 2（含）以上及非屬

於以上二者之 SCI 期刊（含

工程及管理專業）為 1.5（含）

以上者，每篇獲 2 點。其餘每

篇獲 1 點；Science、Nature 或

SCI 期刊 Impact Factor 為 20

（含）以上者，獲新台幣 30

萬元獎勵金。 

（二）發表於第二條第二款

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

該領域的排序百分比(JCR 資

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

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排 序 前

10%(含)，每篇獲 3 點。其餘

每篇獲 2 點。 

（三）發表於第二條第三款

為鼓勵專案研究

人員發表論文，

提升本校研發產

能及本校教師將

論 文 (SCI 及

SSCI) 發 表 於 該

領域的國際期刊

排序百分比 (JCR

資料庫 )前 30%，

以提升本校競爭

力及世界大學排

名。  

 

 

 

 

 

 



36 

獎勵點數為 3 點。其餘每

篇獲 2 點。 

（三）發表於第二條第三款

著作者，獲 1 點。 

（四三）發表於第二條第四

款著作者，獲 1 點。 

（五四）發表於第二條第五

款著作者，獲 2 點及頒發獎

狀。 

（六五）發表於第二條第六

款著作者，獲 3 點。 

（七六）發表於第二條第七

款著作者，獲 1 點。 

（八七）發表於第二條第八

款著作者，專書獲 3 點，專

書論文（或專章）獲 0.5 點。 

二、每點獎勵金額多寡依當

年經費預算訂之。 

三、共同作者得分享獎金。 

四、每學院擇優(指獎金最高

者) 頒發「研究績優獎」獎

狀，以 1 名為原則。 

五、每學院擇優頒發「研究進

步獎」獎狀，以 1 名為原則。 

評選依據：取成長率最高者。 

      (當年獲獎篇數－去年獲獎篇數) 

成長率= ─────────────                     

         去年獲獎篇數(最小值為 1) 

著作者，獲 1 點。 

（四）發表於第二條第四款

著作者，獲 1 點。 

（五）發表於第二條第五款

著作者，獲 2 點及頒發獎狀。 

（六）發表於第二條第六款

著作者，獲 3 點。 

（七）發表於第二條第七款

著作者，獲 1 點。 

（八）發表於第二條第八款

著作者，專書獲 3 點，專書論

文（或專章）獲 0.5 點。 

二、每點獎勵金額多寡依當

年經費預算訂之。 

三、共同作者得分享獎金。  

四、每學院擇優(指獎金最高

者) 頒發「研究績優獎」獎狀，

以 1 名為原則。 

五、每學院擇優頒發「研究進

步獎」獎狀，以 1 名為原則。 

評選依據：取成長率最高者。 

      (當年獲獎篇數－去年獲獎篇數) 

成長率= ──────────── 

        去年獲獎篇數(最小值為 1) 

 

  



37 

【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獎勵學術研究辦法 

中華民國86年05月08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6年07月10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89年07月0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0年07月19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1年10月03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2年01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2年09月05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3年09月09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6年04月12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6年08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7年11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7年11月21日海研綜字第0970013155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8年7月1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4、6、7條條文 

中華民國98年7月27日海研綜字第098000850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10月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5、7條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7日海研計字第100001363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0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3、4、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1月21日海研計字第1020000869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4月1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5月10日海研計字第1020007636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12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4、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1月7日海研計字第103000018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 年4 月16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5 條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5月6日海研計字第103000757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2日海研計字第105002305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7年04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04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5月2日海研計字第107000848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1、2、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4條條文 

第一條 為普遍獎勵本校研究卓著之專任教師、專案教師、或具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

之編制內專任人員(以下簡稱教學研究人員)，依教育部所訂『國立大學校院推動科技

研究發展經費使用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教學研究人員在校期間內所從事之研究為第一或責任作者的著作，且於下列刊

物發表者即予獎勵。 

一、於SCI發表者。 

二、於SSCI發表者。 

三、於AHCI發表者。 

四、於TSSCI、THCI及人文社會相關領域之優良期刊發表者。 

五、於ESI資料庫高被引用論文者（不限論文發表年度）。 

六、H-index查獲之論文者。 

H-index論文，係指期刊論文發表於SCI或SSCI期刊(近5年)，而其被引用次數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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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於全校H-index者。若論文同時為ESI資料庫及H-index查獲之高被引用論文

者，僅能擇一獎勵。  

七、以本校為專利申請人，獲得美國、日本及歐盟發明專利。 

八、學術專書及專書論文（或專章）指本校教學研究人員以本校為名發表，由國內外

學術性出版（發行）單位出版（或發行）。 

出版單位之學術性質、學術專書及專書論文（或專章）需經各院教評會審查通過

推薦。 

九、以上著作刊登若有國家名稱訛誤未依本校建議流程處理者，均不予補助。 

第三條 每年五月審查前一年一至十二月發表的著作。申請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者，每篇著

作只能申請一次。 

前條第六款近五年係指審查年度往前推算五年。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申請： 

（一）填寫申請表一份，除發表於第二條第八款之作者須提早於4月底前申請完畢

以利各院教評會審查，其餘發表項目申請皆於每年於五月一日起二週內提送

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二）欲申請第二條第五款或第六款著作者，請提供ESI資料庫、H-index指標查獲

之論文佐證資料。 

二、審查：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將申請案件完成初審後，送請學術獎勵委員會審

查。該委員會委員由校長遴聘之，委員會由副校長召集。 

第五條 獎勵金額： 

一、凡通過本辦法審查者，每篇依下列方式發給獎勵金。 

（一） 發表於第二條第一款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該領域的排序百分比(JCR資

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排序前

10%(含)，每篇獲3點。排序在10%至30% (含)，或屬生命科學 SCI期刊

Impact Factor為3（含）以上、屬自然科學SCI期刊Impact Factor為2（含）以

上及非屬於以上二者之SCI期刊（含工程及管理專業）為1.5（含）以上者，

每篇獲2點。其餘每篇獲1點；Science、Nature或SCI期刊Impact Factor為20

（含）以上者，獲新台幣30萬元獎勵金。 

（二）發表於第二條第二款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該領域的排序百分比(JCR資

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排序前

10%(含)，每篇獲3點。其餘每篇獲2點。 

（三）發表於第二條第三款著作者，獲1點。 

（四）發表於第二條第四款著作者，獲1點。 

（五）發表於第二條第五款著作者，獲2點及頒發獎狀。 

（六）發表於第二條第六款著作者，獲3點。 

（七）發表於第二條第七款著作者，獲1點。 

（八）發表於第二條第八款著作者，專書獲3點，專書論文（或專章）獲0.5點。 

二、每點獎勵金額多寡依當年經費預算訂之。 

三、共同作者得分享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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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學院擇優(指獎金最高者) 頒發「研究績優獎」獎狀，以1名為原則。  

五、每學院擇優頒發「研究進步獎」獎狀，以1名為原則。 

評選依據：取成長率最高者。  

(當年獲獎篇數－去年獲獎篇數)  

成長率= ───────────────  

去年獲獎篇數(最小值為1) 

第六條 經費來源 

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及建教合作收入。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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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 

【修正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獎勵學術研究辦法 

中華民國86年05月08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6年07月10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89年07月0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0年07月19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1年10月03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2年01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2年09月05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3年09月09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6年04月12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6年08月16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7年11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97年11月21日海研綜字第0970013155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8年7月1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4、6、7條條文 

中華民國98年7月27日海研綜字第098000850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0年10月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5、7條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7日海研計字第100001363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0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3、4、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1月21日海研計字第1020000869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4月1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5月10日海研計字第1020007636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12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4、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1月7日海研計字第103000018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 年4 月16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5 條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5月6日海研計字第103000757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2日海研計字第105002305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7年04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04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5月2日海研計字第1070008480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7年10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1、2、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4條條文 

中華民國110年3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1、2、4條文 

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5條條文 

第一條 為普遍獎勵本校研究卓著之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案研究人員或具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申請資格之編制內專任人員(以下簡稱教學研究人員)，依教育部所訂『國立大學校院

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使用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教學研究人員在校期間內所從事之研究為第一或責任作者的著作，且於下列刊物

發表者即予獎勵。 

一、於SCI發表者。 

二、於SSCI發表者。 

三、於AHCI發表者。 

四、於TSSCI、THCI及人文社會相關領域之優良期刊發表者。 

五、於ESI資料庫高被引用論文者（不限論文發表年度）。 

六、H-index查獲之論文者。 

H-index論文，係指期刊論文發表於SCI或SSCI期刊(近5年)，而其被引用次數大於或

等於全校H-index者。若論文同時為ESI資料庫及H-index查獲之高被引用論文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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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擇一獎勵。  

七、以本校為專利申請人，獲得美國、日本及歐盟發明專利。 

八、學術專書及專書論文（或專章）指本校教學研究人員以本校為名發表，由國內外學

術性出版（發行）單位出版（或發行）。 

出版單位之學術性質、學術專書及專書論文（或專章）需經各院教評會審查通過推

薦。 

九、以上著作刊登若有國家名稱訛誤未依本校建議流程處理者，均不予補助。 

第三條 每年五月審查前一年一至十二月發表的著作。申請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者，每篇著作

只能申請一次。 

前條第六款近五年係指審查年度往前推算五年。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申請： 

（一）填寫申請表一份，除發表於第二條第八款之作者須提早於4月底前申請完畢以

利各院教評會審查，其餘發表項目申請皆於每年於五月一日起二週內提送研

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二）欲申請第二條第五款或第六款著作者，請提供ESI資料庫、H-index指標查獲之

論文佐證資料。 

二、審查：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將申請案件完成初審後，送請學術獎勵委員會審查。

該委員會委員由校長遴聘之，委員會由副校長召集。 

第五條 獎勵金額： 

一、凡通過本辦法審查者，每篇依下列方式發給獎勵金。 

（一） 發表於第二條第一款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該領域的排序百分比(JCR資

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排序前

10%(含)，每篇獲5點。排序在10%至30% (含)，或屬生命科學 SCI期刊Impact 

Factor為3（含）以上、屬自然科學SCI期刊Impact Factor為2（含）以上及非屬

於以上二者之SCI期刊（含工程及管理專業）為1.5（含）以上者，每篇獲3點。

其餘每篇獲1點；Science、Nature或SCI期刊Impact Factor為20（含）以上者，

獲新台幣30萬元獎勵金。 

（二）發表於第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著作者，獎勵金依該期刊於該領域的排序百分

比(JCR資料庫)來獎勵。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於該領域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排序前10%(含)，每篇獲5點。排序在10%至20% (含)，每篇獲4點， 20%至

30%(含 )獎勵點數為 3點。其餘每篇獲2點。 

（三）發表於第二條第四款著作者，獲1點。 

（四）發表於第二條第五款著作者，獲2點及頒發獎狀。 

（五）發表於第二條第六款著作者，獲3點。 

（六）發表於第二條第七款著作者，獲1點。 

（七）發表於第二條第八款著作者，專書獲3點，專書論文（或專章）獲0.5點。 

二、每點獎勵金額多寡依當年經費預算訂之。 

三、共同作者得分享獎金。  

四、每學院擇優(指獎金最高者) 頒發「研究績優獎」獎狀，以1名為原則。  

五、每學院擇優頒發「研究進步獎」獎狀，以1名為原則。 

評選依據：取成長率最高者。  

(當年獲獎篇數－去年獲獎篇數)  

成長率= ───────────────  

去年獲獎篇數(最小值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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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經費來源 

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及建教合作收入。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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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人員論文發表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目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專案

教師、專案研究人員或具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

之編制內專任人員(以下簡稱

教學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

究，特訂定本辦法。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專案

教師、或具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申請資格之編制內專

任人員(以下簡稱教學研究

人員)，從事學術研究，特訂

定本辦法。 

鼓勵專案研究人員發表

論文，提升本校研發產

能。 

第二條 凡本校教學研究人員以“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為名，在 

SCI、SSCI、EI、TSSCI、THCI、

人文社會相關領域之優良期

刊及近三年科技部獎助國內

學術研究優良期刊發表論文

為 第 一 或 責 任 作 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的著

作時，其論文發表費得依本

辦法申請補助，以上著作刊

登若有國家名稱訛誤未依本

校建議流程處理者，均不予

補助。之第一或責任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的著

作，且於下列刊物發表者即

予補助。 

一、於 SCI、SSCI、AHCI 等

期刊。  

二、於 TSSCI、THCI 及人

文 社 會 相 關 領 域 ( 如 附

表 )之優良期刊。  

三、以上著作刊登若有國家

名稱訛誤未依本校建議流程

處理者，均不予補助。 

凡本校教學研究人員以“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名，在 

SCI、SSCI、EI、TSSCI、

THCI、人文社會相關領域之

優良期刊及近三年科技部

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

刊發表論文為第一或責任

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的著作時，其論文發表費得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以上著

作刊登若有國家名稱訛誤

未依本校建議流程處理者，

均不予補助。 

鼓勵專案研究人員發表

論文，提升本校研發產

能，及刪除近三年科技部

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

期刊發表論文。 

第四條 一、補助項目：出刊費及外文

編修費用。 

二、補助金額： 

(一)出刊費：一萬五千元以內

者全額補助；學術期刊論文

發表領域的排序百分比在

10%(含)以內最高補助四萬

元；排序在 10%至 30%(含)最

高補助三萬元；排序在 30%

一、補助項目：出刊費及外

文編修費用。 

二、補助金額： 

(一)出刊費：壹萬伍仟元以

內者全額補助；壹萬伍仟元

以上按總額打八折計算，最

低補助壹萬伍仟元。 

(二)外文編修費用：補助一

半，最高補助伍仟元。 

依學術期刊領域排序百

分比核定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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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0%(含)最高補助二萬五

千元；50%以上最高補助一萬

五千元。(二)外文編修費用：

補助一半，最高補助五千元。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之

教師得申請全額補助。 

三、發表於 Nature、Science 

兩種期刊者，得申請全額補

助。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之

教師得申請全額補助。 

四、發表於 Nature、Science 

兩種期刊者，得申請全額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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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相關領域優良期刊附表 

1.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National Chung Che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3.成大法學(Cheng Kung law review) 

4.世新法學(Shih Hsin Law Review) 

5.高大法學論叢(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6.輔仁歷史學報 

7.海洋文化學刊(Oceanic Culture Journal) 

8.東華人文學報(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ties) 

9.中央大學人文學報(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10.通識教育學刊(Taiwan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11.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12.輔大中文學報 

13.興大中文學報 

14.感性學報 (Journal of Kansei) 

15. Journal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16.新實踐集刋 

17.教學實踐研究 

18.軍法專刊（The Military Law Journal） 

19.中研院法學期刊 (Academia Sinica Law Journal) 

20.中原財經法學(Chung Yuan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Review) 

21.東吳法律學報(Soochow Law Review) 

22.政大法學評論(Chengchi Law Review) 

23.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4.臺北大學法學論叢(Taipei University Law Review) 

25.輔仁法學(Fu Jen Law Review) 

26.興大法學(Chung-Hsi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2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8.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9.華岡法粹(Hwa Kang Law Review) 

經過105年9月29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通過。 

經過108年3月19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通過。 

經過 109 年 12 月 0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通過。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a0000442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993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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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人員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92年10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3年1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93年2月3日海研綜字第0930000899號發布 

中華民國97年10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第3條、5條 

中華民國97年10月24日海研綜字第0970011836號發布 

中華民國98年7月1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6、7條條文 

中華民國98年7月28日海研綜字第0980008531號發布 

中華民國99年7月22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條條文 

中華民國99年8月25日海研計字第099001018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5年5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第6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6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4日海研計字第105002305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8年1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3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海研計字第108000536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1、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11月27日海研計字第1080023924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專案教師、或具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之編制內專任人

員(以下簡稱教學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教學研究人員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名，在 SCI、SSCI、EI、TSSCI、THCI、

人文社會相關領域之優良期刊及近三年科技部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發表論文

為第一或責任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的著作時，其論文發表費得依本辦法申請

補助，以上著作刊登若有國家名稱訛誤未依本校建議流程處理者，均不予補助。 

第三條 申請者填具申請書、補助款領據及 1 頁論文中英文摘要，檢附相關單據正本及足茲證

明為第一作者及責任作者之相關文件，送研發處計畫業務組辦理。  

第四條 

一、補助項目：出刊費及外文編修費用。 

二、補助金額： 

(一)出刊費：壹萬伍仟元以內者全額補助；壹萬伍仟元以上按總額打八折計算，

最低補助壹萬伍仟元。 

(二)外文編修費用：補助一半，最高補助伍仟元。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之教師得申請全額補助。 

四、發表於 Nature、Science 兩種期刊者，得申請全額補助。  

第五條 補助以「篇」為補助原則，同一篇論文，二人以上作者合著時，僅得補助一次。 

第六條 經費來源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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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修正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人員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92年10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3年1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93年2月3日海研綜字第0930000899號發布 

中華民國97年10月9日行政會議修正第3條、5條 

中華民國97年10月24日海研綜字第0970011836號發布 

中華民國98年7月1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6、7條條文 

中華民國98年7月28日海研綜字第0980008531號發布 

中華民國99年7月22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3條條文 

中華民國99年8月25日海研計字第0990010183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5年5月12日行政會議修正第6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6條條文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4日海研計字第105002305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8年1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3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2、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海研計字第108000536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1、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11月27日海研計字第1080023924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10年3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第1、2、4條文 

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1、2、4條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專案研究人員或具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之

編制內專任人員(以下簡稱教學研究人員)，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教學研究人員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名之第一或責任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的著作，且於下列刊物發表者即予補助。 

       一、於 SCI、SSCI、AHCI 等期刊。  

       二、於 TSSCI、THCI 及人文社會相關領域 (如附表 )之優良期刊。  

       三、以上著作刊登若有國家名稱訛誤未依本校建議流程處理者，均不予補助。 

第三條 申請者填具申請書、補助款領據及 1 頁論文中英文摘要，檢附相關單據正本及足茲證

明為第一作者及責任作者之相關文件，送研發處計畫業務組辦理。  

第四條 

一、補助項目：出刊費及外文編修費用。 

二、補助金額： 

(一)出刊費：一萬五千元以內者全額補助；學術期刊論文發表領域的排序百分比在

10%(含)以內最高補助四萬元；排序在 10%至 30%(含)最高補助三萬元；排序

在 30%至 50%(含)最高補助二萬五千元；50%以上最高補助一萬五千元。 

(二)外文編修費用：補助一半，補助金額不得超過五千元。 

三、發表於 Nature、Science 兩種期刊者，得申請全額補助。  

第五條 補助以「篇」為補助原則，同一篇論文，二人以上作者合著時，僅得補助一次。 

第六條 經費來源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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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相關領域優良期刊附表 

1.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National Chung Che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3.成大法學(Cheng Kung law review) 

4.世新法學(Shih Hsin Law Review) 

5.高大法學論叢(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law journal) 

6.輔仁歷史學報 

7.海洋文化學刊(Oceanic Culture Journal) 

8.東華人文學報(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ties) 

9.中央大學人文學報(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10.通識教育學刊(Taiwan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11.台灣日語教育學報 

12.輔大中文學報 

13.興大中文學報 

14.感性學報 (Journal of Kansei) 

15. Journal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16.新實踐集刋 

17.教學實踐研究 

18.軍法專刊（The Military Law Journal） 

19.中研院法學期刊 (Academia Sinica Law Journal) 

20.中原財經法學(Chung Yuan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Review) 

21.東吳法律學報(Soochow Law Review) 

22.政大法學評論(Chengchi Law Review) 

23.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4.臺北大學法學論叢(Taipei University Law Review) 

25.輔仁法學(Fu Jen Law Review) 

26.興大法學(Chung-Hsi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2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8.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9.華岡法粹(Hwa Kang Law Review) 

      經 105 年 9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通過 

      經 108 年 3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通過 

      經 109 年 12 月 0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術獎勵委員會議通過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a0000442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993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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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條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

之分攤： 

(一)、……。  

(二)、……。  

(三)、……。  

(四) 、……。  

(五)以校方為所有權人獲證之中華民國

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其申請費、證書

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

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相關費用均由

申請人負擔，校方補助本校申請人新台

幣 2,000 元整。 

第三條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

之分攤： 

(一)、……。  

(二)、……。  

(三)、……。  

(四) 、……。  

(五)以校方為所有權人獲證之中華民國

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其申請費、證書

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

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相關費用均

由申請人負擔，校方補助本校申請人新

台幣 2,000 元整。 

刪除補

助金額 

第四條 研發成果專利之歸回： 

(一)、……。  

(二)、……。  

(三)、……。  

(四) 、……。  

(五) 對於主動或被動歸回之專利，本校

不歸還已經發生之專利申請及維護費

用。但主動歸回之專利，經產學營運委員

會審議通過承受者，予以本校發明人獎

勵如下： 

1.中華民國發明專利每件新台幣 5,000

元。 

2.美國、日本歐洲發明專利每件新台幣 

10,000 元。 

上述獎勵經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

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

與推廣業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 

第四條 研發成果專利之歸回： 

 (一)、……。  

(二)、……。  

(三)、……。  

(四) 、……。  

(五) 對於主動或被動歸回之專利，本校

不歸還已經發生之專利申請及維護費

用。但主動歸回之專利，經產學營運委

員會審議通過承受者，予以本校發明人

獎勵如下： 

1.中華民國發明專利每件新台幣 5,000

元。 

2.美國、日本歐洲發明專利每件新台幣 

10,000 元。 

上述獎勵經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

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

理與推廣業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

應。 

刪除獎

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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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 

中華民國 97年 11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4 日海研綜字第 097001369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3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5 日海研智財字第 099000019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4 日海研產學字第 099001012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3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3、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0 日海研產學字第 1000013915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議通過修正第 1、2、3、4、5、6、7、8、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6 日海研產學字第 1010001177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 3、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8 日海研產學字第 101000788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 2、5、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2 日海研產學字第 1030008799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 2、5、7、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發會議通過 

修正 3 條第 1、2 點條文，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2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 2、3、5、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5、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海研產學字第 107000980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研發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5、6、7、9、1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6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議修正通過第 1、2、3、5、6、7、9、1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7 日海產技字第 1090006456 號令發布 

一、 立法宗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研發成果之法定權益，有關專利申請程序、專

利申請費用分攤、專利維護、技術轉移程序、研發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分配、權利收

益管理方式、股權處分管理等，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

法第六條之規定，特訂定本作業細則。 

二、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須由本校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提出，其

程序如下： 

(一) 申請人須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附件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說明書」(附件二)及「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研發成果之發明人專利申請維護費用暨權益收入分攤表」(附件三)。 

(二) 先送二位相關領域專家審查及專利申請費用估價後，再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校

外委員每人次審查費為新台幣 2,000 元。審查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

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新型專利申請免

審查)，發明專利分割案免送外審程序。 

(三) 通過審查者送交相關專利事務所辦理。 

(四) 相關費用之分攤依第三點規定辦理。 

(五) 未通過審議擬自行辦理者，申請人應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

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專利權人，自行申請。專

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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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並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墊。 

(六) 因時效等因素需先自行申請專利者，申請人應於送件申請前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 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

專利權人，自行申請。專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

歸墊。 

(七) 申請人應於送件後 3 個月內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

(附件四)向本校補請報備。 

(八) 96 年度(含 96 年度以前)申請之專利得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

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補請報備。 

(九) 因第六款因素自行申請發明專利者，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報備同意後得依第三點規定

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墊。如未通過產學營運委員會審 議，則需依第二點第五款規定

辦理。 

三、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之分攤 

執行科技部計畫所獲之研發成果，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提出申請發明專利者，

得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60％之申請專利相關費用；獲證後，得再向科技部申請後續維護相

關費用之 50％。應於每年一月、七月底前，彙整發明專利相關費用補助之申請資料，分

項備函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發明專利、設計專利及新型專利者， 專利申請之

申請費、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以下簡稱

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依下列原則分攤︰ 

(一) 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科技部申

請補助 60％之外，其餘 40％專利申請費用之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 85％，發明人所

屬系所或單位 15％。獲證後，扣除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50%之外，餘其負擔比率原則

為校方 85％，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5％。 

(二) 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他國發明專利補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科技部申

請補助 60％之外，其餘 40％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 60％，發明人 30％，發明人所

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0％；獲證後，維護專利相關費用扣除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50%外，

餘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 60％，發明人 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0％。 

(三) 科技部以外之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申請費用經扣除資助機關補助金額外，所餘

申請費用及後續維護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 60%，發明人 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

資助單位 10%。 

(四) 科技部及科技部以外之計畫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審查期間之相關費用(含補呈文

件、修正、申覆、面詢、限制性選擇、請求再審查或繼續審查…等)之分攤，以三次

為原則。第四次起，應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查，分攤比率為校方至多 30%，發明

人至少 60%，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0%。 

(五) 以校方為所有權人獲證之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其申請費、證書費、專利

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相關費用均由申請人負擔，

校方補助本校申請人新台幣 2,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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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經費由基金會或私人企業提供者，亦得由經費提供者自行向有關專利主管機關

申請，本校不負擔相關費用，其研發成果專利權仍依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

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歸屬本校。 

(七) 院系及相關單位未負擔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者，其負擔部分由學校負責， 其相對授

權金及衍生利益金歸屬校務基金。 

(八) 專利審查過程中有被駁回之情況時，如由發明人提出申訴者，須自行負擔申請費，

最後獲准通過時，再依第一至四款比率分攤。 

(九) 校方經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

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 

(十) 因發明人因離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以致無法通知進行專利權維護評估者，且同一

智財權其他所屬本校發明人無意願承接時，則由承辦單位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決定

是否維護。 

四、 研發成果專利之歸回 

(一) 凡應歸屬本校之研發成果專利權，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如未依第二點程序申請

而自行申請並已取得專利者，應主動歸回予本校。 

(二) 辦理專利主動歸回，且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承受者，由本校負擔轉讓相關費用。

產學營運委員會得基於所欲歸回專利之權利所餘期限過短、顯無技術移轉機會、或其

他不利推廣之因素拒絕承受該專利。 

(三)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如未依前款規定辦理專利主動歸回者，本校得要求創作人

歸回專利，創作人並應負擔轉讓相關費用。 

(四) 歸回後之專利維護應依照第五點規定辦理。其技術移轉所產生之利益，則依據第七點

規定辦理。 

(五) 對於主動或被動歸回之專利，本校不歸還已經發生之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但主動歸

回之專利，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承受者，予以本校發明仁獎勵如下： 

1.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每件新台幣 5,000 元整。 

2. 美國、日本、歐洲發明專利每件新台幣 10,000 元。 

上述獎勵經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

業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 

(六) 以科技部計畫產出結果自行申請並獲得發明專利者，經辦理專利主動歸回，且經產學

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承受後，本校將以該發明專利向科技部申請發明專利補助及獎勵

金；若申請成功，該補助金及該獎勵金將全數歸還創作人。 

五、 研發成果專利權之維護與讓與 

(一) 屬於本校自有之專利者，專利承辦單位應於領證三年後，請求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查，

以檢討繼續維護之必要性。如有維護之必要性，其費用依第三點規定行之。如認為

無須繼續維護，本校得放棄維護，並通知創作發明人，其願意自行維護者，其後之

權益分配依第七點第二款辦理，其專利所有權仍歸屬校方所有。 

(二) 經評估如無授權使用或無技術服務之效益及運用價值者，且創作發明人無意願自行

維護者，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公告有償讓與， 並依本校「研發成果技術移

轉管理辦法」第九條辦理，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讓與時，得終止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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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屬科技部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經公告讓與，於第三人請求讓與時，應

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科技部申請讓與第三人；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經終止

維護相關評估後，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報科技部同意終止繳納維護費用。 

(四) 如屬其他資助機關(如農委會)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執行單位經資助機關

同意後，始得公告讓與之；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 得終止繳納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維護費用。 

六、 技術轉移程序 

(一) 申請方式：由發明人提出申請時，應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專

利授權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附件六)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公開遴選廠

商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發明人技術自評表」(附件七)，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若由廠商提

出申請者，則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廠商申請表」(附

件八)，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授轉廠商開發計畫書」(附件九)，並具函向

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本校研究成果之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須經 

1. 公告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之技術。 

2.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 

3. 簽訂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合約書。 

4. 繳交權利金取得技術。 

七、 研究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所得之授權金及衍生權益金，於

回饋資助機關(資助機關如為政府機關應扣除 20％)及衍生稅賦，再扣除申請等相關費用

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 由本校經費提出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助

單位 5%，校務基金 15%(其中 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二) 非由本校經費申請專利及維護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校務基金 20%(其中 7.5%

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三) 主動歸回之專利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助單位 5%，校務

基金 15%(其中 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八、 權益收入之管理方式 

發明人需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技術移轉收入分配協議表」以明訂其收入分配方式，

該收入分配方式包含： 

(一) 納入個人收入。 

(二) 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三) 依發明人指定比例分別納入個人收入及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之項目，應符本校「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

用及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並依本校規定檢據核銷，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其所有權

歸於本校，並依本校相關財產管理辦法管理之。 

發明人直屬單位分配之收益做業務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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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政府機構補助、委託或出資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收入，應於收到廠商款項後一個月

內辦理上繳作業。 

九、 股權處分管理 

本校執行科技部價創計畫之研發成果以技術作價取得之股權，其管理單位為產學營運總

中心。股權處份由管理單位收受股權證明次年後，視需要於年底辦理初審作業，評估本

校持有股權之價值，並得適時提出股權處分建議方案。其原則如下： 

(一) 該研發成果收益，如本校有回饋資助機關或分配其他機關義務者，該收益部分繳交方

式以資助機關規定為之。 

(二) 有關股權處份價格與時點評估 

1. 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

至少應參考當時最近成交價格，並得考量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議定之。 

2. 非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至少應包括擬出售之對象、底價股數、及時間區間。 

(三) 審查程序與原則 

1. 初審：由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立之產學營運委員會，針對處分方案進行實質審查，視需

要作成初審意見送複審委員會。 

2. 複審：由本校投資管理小組委員組成複審委員會，參酌初審意見審查處分方案。 

十、 生效與施行 

本作業細則經產學營運委員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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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之一 

【修正後條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 

中華民國 97年 11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中華民

國 97年 12 月 4日海研綜字第 097001369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8年 12 月 23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中華民

國 99年 1月 5日海研智財字第 0990000192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年 7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中華民

國 99年 8月 24 日海研產學字第 099001012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3日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3、4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20日海研產學字第 1000013915 號令發布中華民國

100 年 12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4、5、6、7、8、9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6日海研產學字第 1010001177 號令發布中華民國

101 年 6月 1日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 3、7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18日海研產學字第 1010007884 號令發布中華民國

103 年 5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修正 2、5、7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22日海研產學字第 1030008799 號令發布中華民國

104 年 5月 7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 2、5、7、9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 3條第 1、2點條文，並自 105 年 1月 1日起生效中

華民國 107 年 4月 12 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研發會議通過修正 2、3、5、8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5、8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23日海研產學字第 1070009803 號令發布中華民國

109 年 3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研發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5、6、7、9、1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26日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1、2、3、5、6、7、9、1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17 日海產技字第 1090006456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產學營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4月 15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4 條條文 

一、 立法宗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研發成果之法定權益，有關專利申請程序、專

利申請費用分攤、專利維護、技術轉移程序、研發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分配、權利收

益管理方式、股權處分管理等，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

法第六條之規定，特訂定本作業細則。 

二、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須由本校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提出，其

程序如下： 

(一) 申請人須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附件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計畫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說明書」(附件二)及「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研發成果之發明人專利申請維護費用暨權益收入分攤表」(附件三)。 

(二) 先送二位相關領域專家審查及專利申請費用估價後，再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校

外委員每人次審查費為新台幣 2,000 元。審查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

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新型專利申請

免審查)，發明專利分割案免送外審程序。 

(三) 通過審查者送交相關專利事務所辦理。 

(四) 相關費用之分攤依第三點規定辦理。 

(五) 未通過審議擬自行辦理者，申請人應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

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專利權人，自行申請。專

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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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並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墊。 

(六) 因時效等因素需先自行申請專利者，申請人應於送件申請前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報備 後，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

專利權人，自行申請。專利相關費用自行負擔，待專利獲准後，得填具「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專利權申請及維護費用申請表」(附件五)，依第三點規定申請專利相關費用

歸墊。 

(七) 申請人應於送件後 3 個月內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

(附件四)向本校補請報備。 

(八) 96 年度(含 96 年度以前)申請之專利得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

利報備表」(附件四)向本校補請報備。 

(九) 因第六款因素自行申請發明專利者，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報備同意後得依第三點規定

申請專利相關費用歸墊。如未通過產學營運委員會審 議，則需依第二點第五款規定

辦理。 

三、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之分攤 

執行科技部計畫所獲之研發成果，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提出申請發明專利者，得

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60％之申請專利相關費用；獲證後，得再向科技部申請後續維護相關

費用之 50％。應於每年一月、七月底前，彙整發明專利相關費用補助之申請資料，分項

備函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發明專利、設計專利及新型專利者， 專利申請之申

請費、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以下簡稱專

利申請及維護費用)，依下列原則分攤︰ 

(一) 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科技部申

請補助 60％之外，其餘 40％專利申請費用之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 85％，發明人所

屬系所或單位 15％。獲證後，扣除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50%之外，餘其負擔比率原則

為校方 85％，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5％。 

(二) 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申請他國發明專利補助者，專利申請相關費用扣除向科技部申

請補助 60％之外，其餘 40％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 60％，發明人 30％，發明人所

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0％；獲證後，維護專利相關費用扣除向科技部申請補助 50%外，

餘負擔比率原則為校方 60％，發明人 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0％。 

(三) 科技部以外之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申請費用經扣除資助機關補助金額外，所餘

申請費用及後續維護費用之負擔比率為校方 60%，發明人 30%，發明人所屬系所或

資助單位 10%。 

(四) 科技部及科技部以外之計畫研發成果申請發明專利審查期間之相關費用(含補呈文

件、修正、申覆、面詢、限制性選擇、請求再審查或繼續審查…等)之分攤，以三次

為原則。第四次起，應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查，分攤比率為校方至多 30%，發明

人至少 60%，所屬系所或資助單位 10%。 

(五) 以校方為所有權人獲證之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其申請費、證書費、專利

年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等相關費用均由申請人負擔。 

(六) 研究經費由基金會或私人企業提供者，亦得由經費提供者自行向有關專利主管機關

申請，本校不負擔相關費用，其研發成果專利權仍依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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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歸屬本校。 

(七) 院系及相關單位未負擔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者，其負擔部分由學校負責， 其相對授

權金及衍生利益金歸屬校務基金。 

(八) 專利審查過程中有被駁回之情況時，如由發明人提出申訴者，須自行負擔申請費，

最後獲准通過時，再依第一至四款比率分攤。 

(九) 校方經費由「建教合作收入提撥學校重大研究與發展事項暨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

務經費」或其他補助經費支應。 

(十) 因發明人因離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以致無法通知進行專利權維護評估者，且同一

智財權其他所屬本校發明人無意願承接時，則由承辦單位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決定

是否維護。 

四、 研發成果專利之歸回 

(一) 凡應歸屬本校之研發成果專利權，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如未依第二點程序申

請而自行申請並已取得專利者，應主動歸回予本校。 

(二) 辦理專利主動歸回，且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承受者，由本校負擔轉讓相關費

用。產學營運委員會得基於所欲歸回專利之權利所餘期限過短、顯無技術移轉機會、

或其他不利推廣之因素拒絕承受該專利。 

(三)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如未依前款規定辦理專利主動歸回者，本校得要求創作

人歸回專利，創作人並應負擔轉讓相關費用。 

(四) 歸回後之專利維護應依照第五點規定辦理。其技術移轉所產生之利益，則依據第七

點規定辦理。 

(五) 對於主動或被動歸回之專利，本校不歸還已經發生之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 

(六) 以科技部計畫產出結果自行申請並獲得發明專利者，經辦理專利主動歸回，且經產

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承受後，本校將以該發明專利向科技部申請發明專利補助及

獎勵金；若申請成功，該補助金及該獎勵金將全數歸還創作人。 

五、 研發成果專利權之維護與讓與 

(一) 屬於本校自有之專利者，專利承辦單位應於領證三年後，請求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查，

以檢討繼續維護之必要性。如有維護之必要性，其費用依第三點規定行之。如認為

無須繼續維護，本校得放棄維護，並通知創作發明人，其願意自行維護者，其後之

權益分配依第七點第二款辦理，其專利所有權仍歸屬校方所有。 

(二) 經評估如無授權使用或無技術服務之效益及運用價值者，且創作發明人無意願自行

維護者，經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公告有償讓與， 並依本校「研發成果技術移

轉管理辦法」第九條辦理，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讓與時，得終止維護。 

(三) 如屬科技部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經公告讓與，於第三人請求讓與時，應

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向科技部申請讓與第三人；若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經終止

維護相關評估後，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報科技部同意終止繳納維護費用。 

(四) 如屬其他資助機關(如農委會)經費補助委託之研發成果專利權執行單位經資助機關

同意後，始得公告讓與之；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 得終止繳納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維護費用。 

六、 技術轉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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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方式：由發明人提出申請時，應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

專利授權公開遴選廠商資格條件表」(附件六)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公開遴

選廠商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發明人技術自評表」(附件七)，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若由

廠商提出申請者，則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廠商申

請表」(附件八)，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成果技術授轉廠商開發計畫書」(附件

九)，並具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本校研究成果之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須經 

1. 公告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之技術。 

2.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通過。 

3. 簽訂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合約書。 

4. 繳交權利金取得技術。 

七、 研究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或專利授權所得之授權金及衍生權益金，於

回饋資助機關(資助機關如為政府機關應扣除 20％)及衍生稅賦，再扣除申請等相關費用

後，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 由本校經費提出專利申請、維護及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

助單位 5%，校務基金 15%(其中 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二) 非由本校經費申請專利及維護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校務基金 20%(其中 7.5%

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三) 主動歸回之專利而技術移轉者：發明人 80%，發明人直屬單位或資助單位 5%，校務

基金 15%(其中 7.5%用於研究成果執行與推廣費用)。 

八、 權益收入之管理方式 

發明人需填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技術移轉收入分配協議表」以明訂其收入分配方式，

該收入分配方式包含： 

(一) 納入個人收入。 

(二) 納入發明人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三) 依發明人指定比例分別納入個人收入及專屬之「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經費代號帳戶之項目，應符本校「研究計畫結餘款分配、運

用及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並依本校規定檢據核銷，所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其所有權

歸於本校，並依本校相關財產管理辦法管理 之。 

發明人直屬單位分配之收益做業務費使用。 

如為政府機構補助、委託或出資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收入，應於收到廠商款項後一個月

內辦理上繳作業。 

九、 股權處分管理 

本校執行科技部價創計畫之研發成果以技術作價取得之股權，其管理單位為產學營運總

中心。股權處份由管理單位收受股權證明次年後，視需要於年底辦理初審作業，評估本

校持有股權之價值，並得適時提出股權處分建議方案。 

其原則如下： 

(一) 該研發成果收益，如本校有回饋資助機關或分配其他機關義務者，該收益部分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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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資助機關規定為之。 

(二) 有關股權處份價格與時點評估 

1. 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

至少應參考當時最近成交價格，並得考量其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議定之。 

2. 非上市（櫃）股票處分方案：至少應包括擬出售之對象、底價股數、及時間區間。 

(三) 審查程序與原則 

1. 初審：由產學營運總中心設立之產學營運委員會，針對處分方案進行實質審查，視

需要作成初審意見送複審委員會。 

2. 複審：由本校投資管理小組委員組成複審委員會，參酌初審意見審查處分方案。 

十、 生效與施行 

本作業細則經產學營運委員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發布施行。 

 


